高校图书馆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馆际互借协议书（服务馆）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
本协议为《高校图书馆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关于文献传递服务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甲方须为签署过上述协议的CASHL成员馆。

1、 甲方作为CASHL馆际互借成员馆，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可使用CASHL馆际互借服务。
2、 使用CASHL馆际互借服务的具体规则见附件《CASHL图书借阅办法》。
3、 甲方可积极筹备，并经CASHL管理中心审核后，成为CASHL馆际互借服务馆。
甲方自协议签署之日起，有6个月的服务筹备期。在此期间，甲方应积极筹备开展图书借阅服务的相关工作，包括：

1. 系统的准备：配备馆际互借系统，并上报协议机IP、馆代码和馆际互借负责人联系方式；无馆际互借系统的图书馆，可向CASHL管理中心申请开通馆际互借共享版系统。

2. 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要求熟悉并掌握CASHL文献传递服务规范、系统操作等相关业务规范。

3. 提交甲方馆藏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书目数据（MARC格式），并按年度更新。

筹备期结束后，经CASHL管理中心审核，具备服务条件和资源特色优势（如小语种、区域学文献等）的筹备馆将正式成为CASHL馆际互借服务馆，向其他的CASHL馆际互借成员馆提供服务；如甲方未能通过审核，仍可作为CASHL馆际互借成员馆，继续享用CASHL馆际互借服务。

4、 服务馆每借出一册图书，除收取用户的借书费外，CASHL管理中心提供10元/册的奖励性补贴。
5、 作为正式的服务馆，甲方可参加针对CASHL中心馆和服务馆的培训、交流和学习。在CASHL“馆员培养与交流项目”中，甲方候选人将得到优先考虑。
6、 在CASHL其它的发展工作中，服务馆也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到期后，除有一方提出终止外，自动延期。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附：《CASHL图书借阅办法》
甲方：___________   图书馆             乙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管理中心

馆长签名：                             负责人签名：

加盖公章                               加盖公章

电话：                                 电话：010－62767165

传真：                                 传真：010－62761008

Email:                                 Email: ref@cashl.edu.cn

地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图书馆内CASHL管理中心

邮编：                                 邮编：100871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
CASHL图书借阅办法

1. 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可借阅CASHL图书；
2. 每个用户每次可借阅3本图书；单馆同一时间所借图书最高量为20本；

3. 馆际互借借书费用为40元/册（含普通挂号费用）；如需特快专递，加收20元邮寄费；
4. 图书借期为1个月，包括运送—收登过程所花费的时间；
5. 图书逾期罚款0.5元/天；

6. 如遇特殊情况，借出馆可提前催还，借入馆需配合催还并及时归还图书；
7. 用户必须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的有关规定，在利用所借图书出现违规情况，愿意单方面承担责任；

8. 如遇图书损坏、丢失等情况，由借入馆代替用户按照借出馆的规定先行赔付。

9. 本“办法”将随着CASHL图书借阅服务的发展而有所调整，调整内容将及时在CASHL主页“开世览文”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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